
環境學院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院務聯合會議 紀錄 

時間：107年 5月 15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點：環境學院 B216大會議室 

主席：裴家騏院長                                                 記錄：陳興芝助理 

出席：全體教師、學生代表、行政助理 

請假：顧瑜君老師、陳紫娥老師、孫義方老師、張文彥老師、李光中老師、黃國靖老師、張成華老

師、許世璋老師、顏君毅老師、林祥偉老師、陳婷學生代表、蔡昆宏學生代表、TIMOTHY學

生代表 

壹、 主席致詞、報告事項： 

一、有關本院二樓草坡地的注意事項宣導。 

二、本院於 6/5(二)中午舉辦「師生交流餐會暨書卷獎頒獎」、6/9(六)下午 13：00舉辦「106

學年度畢業生撥穗暨頒獎典禮」，敬邀老師共同參與。 

貳、 自資系系務相關報告： 

      一、107學年度第 1學期各授課科目已開課完成，學生網路初選時間為 6 月 11 日～20 日，

若需課程相關異動，請於 5月 31日前提出。 

       二、108學年度各組碩士班考試招生方式調整如下： 

   環政組：筆試，筆試科目為環境科學概論，總分為 100分。 

   生態組：筆試，筆試科目為生物學，總分為 100分。 

   環教組：筆試，筆試科目為環境教育，總分 200分。 

   地科組：維持原考試方式，採取二階段進行（書面審查+面試）。 

       三、106-2-2校行政會議開會決議通過 106年度電量分配與實用度數差異及獎懲金額，本

院 106年度用電量還是超用被懲 20,597元，本院提案爭取和理工學院電費度數分配計

算公式同標準，故請老師實驗室有大型或貴重儀器需全天候開啟冷氣使用者填寫說明

表，請於 5月 20日前寄回助理芳伶，以利彙整資料提送節能委員會爭取本院權益。 

       四、夏天到來，請老師、同仁檢查研究室及實驗室冷氣有無問題，如要維修者請填列維修

申請單及估價單。如廠商來院檢視或維修時無人在，將請管理員拿鎖匙進入工作。 

參、 討論提案： 

【第1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案由：本院外籍學生申請「東華獎學金」（東獎）受獎原則，提請 討論。 

說明：1.係依環境學院 106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院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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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討論後建議如下 

        舊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因子：綜合考量渠等之歷年學業成績(GPA)：申請最低條件限制

（A類：GPA3.7以上、B類：GPA3.3以上、C類：GPA3.0以上）、註冊學期：碩士班學生

6學期以下、博士班學生 8學期以下、論文指導老師推薦與否及內容，及在學期間之論文、

期刊、研討會等歷年發表狀況。 

新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因子：綜合考量渠等之學經歷、研究方向適切性、英語能力及個

人財力證明等其他所提供之申請資料；惟特定國家人士之申請者，另須提供論文指導教授

姓名。 

決議：照案通過。 

 

【第2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案由：「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1.建議將未獲任何獎學金之學生（如：東華獎學金受獎期滿），及申請入學之新生納入環境

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申請或受獎資格，以獎勵或安定學生就學。 

      2.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討論後建議修正，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部分條

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文 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第二條 五、申請入學或已註冊之外籍

碩、博生，除獲本校「學雜費

減免和生活津貼」獎學金以外

者，每學期經本院「國際事務

委員會」審議擇優，由本院分

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另，

申請入學之外籍碩、博生，獲

本校「學雜費減免」獎學金

者，每學期經本院「國際事務

委員會」審議擇前二至三名，

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五、外籍碩、博生申請入學，

獲本校「學雜費全免」或「學

雜費減半」獎學金者，每學期

經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審

議擇優，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

期 16,000 元。 

為獎勵或安定學生就學而建

議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第3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案由：「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1.基於中心運作與實際執行需求，部份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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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條文編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整合臺灣東部地

震研究能量，培養地震科技人

才，参與防震減災研究與實務

工作，並提升臺灣東部區域觀

測、預警、研究及地震防救災

教育，特設置「臺灣東部地震

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

本院）為整合臺灣東部地震研究能

量，培養地震科技人才，参與防震

減災研究與實務工作，並提升臺灣

東部區域觀測、預警、研究及地震

防救災教育，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七條，設置「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本辦法設置之「臺灣東

部地震研究中心」非屬

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

所規範之單位，爰酌作

文字俢正。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

心有關業務，任期三年，得連

任之。主任由院長推薦校內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經系院務聯

合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

關業務，任期三年，得連任之。主

任由院長推薦校內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經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配合院務會議更名，爰

酌作文字俢正。 

第四條 主任得依需要聘任校內外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副主任、

諮詢委員及研究專案人員（包

括專案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

理研究員等），協助處理中心

各項業務之諮詢及推動。 

前項人員均為無給職，經簽請

院長同意後，得由院級以學校

名義聘任之。 

主任得依需要聘任校內外相關領

域專家學者，擔任副主任、諮詢委

員及執行委員，協助處理中心各項

業務之諮詢及推動；以上均為無給

職且需簽請院長同意後得聘任之。 

一、為配合本中心主要

工作之執行並積極徵

求校內外相關領域專

家學者，爰修正第一項

「執行委員」為「研究

專案人員」（包括專案

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

理研究員等）。 

二、現行規定後段移列

新增為第二項，並明定

得由院級以學校名義

聘任之。 

第十ㄧ條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後，報校備查；修訂或終止時

亦同。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備

查；修訂或終止時亦同。 

配合院務會議更名，爰

酌作文字俢正。 

決議：照案通過。 

 

【第4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案由：新增校外服務學習合作機構—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提請 審查。 

說明：1.自 104-2學期始，本院和校外服務學習合作協議簽約機構或單位之合作協議簽訂，或延續

與其之合作協議，須經環境學院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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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擬新增之服務學習合作協議簽約機構：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係由本系學生（陳○妤，

學號：410454071）引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資訊表。 

      3.服務學習合作協議書草擬，合作協議期間擬訂為民國 107年 5月 1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

日止。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第5案】提案人：陳毓昀老師 

案由：有關學生反應不太瞭解系所教師教學及研究方向一事，提請討論系所因應方案。 

說明：方案1：開設1門1學分課程，在大學部1年級並邀請系所老師提供研究方向之演講。 

      方案2：9月新生入學迎新活動，邀請全系老師參與分享或參觀實驗室等活動。結合跨域自主

學習方式，各組可辦解說活動讓學生主動學習並可認列學習時數。 

決議：出席委員投票，方案1獲6票支持、方案2獲11票支持。請宋秉明老師、楊懿如老師協助規劃。 

 

【第6案】提案人：戴興盛老師 

案由：有關專題討論課程，提請討論是否恢復外籍生獨立授課方式。 

說明：上課時發現在本國籍學生報告時或外籍學生報告時，雙方通常不是很瞭解報告者的內容，雙

方學生都認為收獲不多且很無聊。 

決議：請陳怡靜學生代表與TIMOTHY學生代表收集學生意見，於6/12本院第4次系院務聯合會議時，

列為第1案討論。 

 

【第7案】提案人：黃文彬主任 

案由：有關院長遴選一事，提請討論本院是否先進行假投票供本院遴選委員參酌。 

決議：請黃主任協助草擬假投票程序及相關說明，於6/12本院第4次系院務聯合會議時，列為第2

案討論。 

 

伍、結束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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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101.11.05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04.01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11.0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5.14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第一 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整合臺灣東部地震研究能量，

培養地震科技人才，参與防震減災研究與實務工作，並提升臺灣東部

區域觀測、預警、研究及地震防救災教育，特設置「臺灣東部地震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的主要工作如下： 

1. 建置臺灣東部區域地震資料中心，並進行開發、維護更新與展示。 

2. 配合政府相關單位進行東部區域地震預警及前兆觀測研究。 

3. 校內外地震防災之人才培育及教育推廣。 

4. 地震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 

5. 地震前兆觀測實驗園區之規劃與推動。 

6. 舉辦研習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流與合

作。 

7. 接受地震防救災相關業務委託，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關業務，任期三年，得連任之。主

任由院長推薦校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聘任

之。 

第四條  主任得依需要聘任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副主任、諮詢委員

及研究專案人員（包括專案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等），協

助處理中心各項業務之諮詢及推動。 

前項人員均為無給職，經簽請院長同意後，得由院級以學校名義聘任

之。 

第五條  本中心辦理各類研習班別，學員於進修、研習期滿，經考核及格者，

得依相關法令頒發學分証明書、結業証書或研習証明。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主任定期召開中心會議，討論並訂定中心工作計畫及檢討業

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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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包括政府相關部會科技經費、研究計畫經費、學校配

合款、技術服務經費、諮詢及工作費、培訓費、學術活動費、捐贈、

其他收入。 

第八條  本中心得於本院網頁內，建置「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網頁」。 

第九條  本中心推動的各項工作，可提供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機會。 

第十條  本中心每三年經院行政會議評鑑乙次，未通過者輔導檢討一年，再不

通過者即辦理退場或改組整併。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報校備查；修訂或終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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